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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4 月 14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4 月 14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河南华索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冯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程朝华、 罗璇琳璐、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

师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赖清焕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朱雄、贵州存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1、姓名或名称：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郭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程朝华、 罗璇琳璐、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

师 

2、姓名或名称：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赖清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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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朱雄、贵州存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3、姓名或名称：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荣占中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程朝华、 罗璇琳璐、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

师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5 年 7 月 15 日，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下称广铝公司）与北京华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索公司）签订《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  

约定由北京华索公司承包经营广铝公司的石灰烧制车间进行石灰生产，广铝公司  

每年按照实际生产需要向北京华索公司购买石灰产品，每年石灰用量约  15 万

吨，协议还对双方合作方式及期限、租金标准、石灰产品的结算价格及方式、违

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之后，广铝公司、北京华索公司将前述协议的权利、义务

分别概括转让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下称氧化铝公司）、北京华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下称北京华索贵州分公司）2019 年 8 月 13 日，北京华

索公司贵州分公司又将前述协议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河南华索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司（“河南华索贵州分公司”）。   

    现因氧化铝公司在履行上述协议中，未按合同约定向河南华索贵州分公司支

付石灰款，截止到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石灰款 12,568,812.54 元，按协议约定

应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11,720,306.13 元（暂计至 2020 年 4 月 1 日）。同时，

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氧化铝公司还存在以下违约行为：1.单方无故解除合同；2.  

未按实际需求向河南华索贵州分公司购买石灰产品；3.未按法律规定扣除不动  

产、水、电、煤增值税金；4.未按合同约定方式支付石灰款。由于氧化铝公司的

多种违约行为，导致本案纠纷产生。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依法解除《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石灰烧

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依据：《合同法》

第九十条第（二）、（三）、（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

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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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 

    2. 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石灰款

12,568,812.54 元；依据：《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第三条第 3 款的约

定：“甲、乙（双方必须在一周内对每一车石灰的质量化验核算结果，甲乙双方

每月结算一次，次月 15-30 日前核算上月结算款，如部分有异议，可将有异议

部分已到下个月确定后结算，以此类推。甲方须在核算完后十五日内支付乙方上

月结算款。”   

    3.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  

11,720,306.13 元（以欠付石灰款金额为基数，按每月 3%的标准计算，暂计至  

2020 年 4 月 1 日），要求支付至全部石灰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付清之日止；  

依据：《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第八条第 1 款的约定：“核算清楚后，

甲方不得无故拖延付款，否则按照 3%月利率就逾期付款部分向乙方支付逾期付

款违约金。”  

    4. 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退还履约保证金  

1,000,000.00 元；依据：《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第五条第 3 款：“合

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乙方须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壹佰万元。

合同期满后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相应责任款项后无息退还甲方。”现双方主张

合同解除，且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违约在先的情况下，应当返还保证金。   

    5.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因违约解除合同的违约  

金 3,750,000.00 元；依据：《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第七条第 2 款的

约定：“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单方终止或解除本协议。否则，违约方须按照协

议未履行年限乘以履约保证金金额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及第六条的约定：“双

方合作期限为八年”现未履行期限为三年零九个月，故被告应当支付违约金 

3,750,000.00 元。   

    6.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赔偿因违约解除合同给原告  

造成的损失暂计 12,094,869.48 元，最终以司法鉴定结论为准；依据：《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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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

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

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现违约提前

解除合同。   

    7.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赔偿因未按实际生产需求购 

公告编号：2020-002 买石灰产品给原告的损失暂计 19,091,110.69 元，最终以司

法鉴定结论为准；依据：《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第 2.3 条的约定：

“甲方目前年石灰用量约 15 万吨，甲方每年按照实际生产需要向乙方购买石灰

产品”、第 2.6 条的约定：“乙方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及质量必须满足甲方实际生

产需求以及扩产后的需求；乙方在确保甲方生产需求的基础上，超出甲方生产需

求的石灰产品可以自行组织销售，甲方要给予出入厂区的便利。”   

    8.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返还原告多付的不动产租赁  

服务增值税金 504,273.46 元；依据：《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第二条

第 5 款的约定：“乙方须向甲方支付项目固定资产租金（含设备租赁费及场地

使用费），租金为每年人民币贰佰肆拾万元整（¥2400,000 元/年）（含 17%增

值税），即每月支付租金贰拾万元整（¥200000 元/月）（含 17%增值税）。”

与发票的税金存在差额。   

    9.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返还原告多付的水、电、煤  

气税金 57,530.60 元；依据：《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第二条第 2 款

的约定：“甲方为乙方供应生产所需水、电、煤气，按照实际供应量以甲方内部

单价与乙方进行结算（价格分别是：水是 3.5 元/吨；煤气是 0.35 元/立方米；

电是 0.6 元/度，以上价格均为含 17 增值税价）。”与发票的税金存在差额。   

    10.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立即赔偿原告贴现损失  

379,791.98 元；依据：《石灰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第三条第 3 款的约定：

“甲方须在核算完后十五日内支付乙方上月结算款，甲方支付乙方现金不少于 

40%，银行承兑 60%。”   

    11.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二被告承担。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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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收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4 月 15 日作出的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解除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石灰

石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及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

与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与贵

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及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贵州分公司签订的《<石灰烧制车间承包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北京华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与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河南华索科技有限公司贵

州分公司签订的《合同主体变更协议》；  

    二、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 付 河 南 华 

索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贵 州 分 公 司 石 灰 款 12196159.16 元；  

    三、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河南华索科技

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12196159.16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

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  

    四、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河南华索科技

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履约保证金 1000000 元；  

    五、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 付 河 南 华 

索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贵 州 分 公 司 违 约 金 3666666.67 元；  

    六、河南华索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贵州广铝氧化铝

有限公司火灾损失 932334.06 元；  

    七、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六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八、驳回河南华索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九、驳回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准备就一审判决未支持部分的诉求继续上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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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上述事项，公司合作经营销售业务收入大幅下降，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该业务已终止。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并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诉讼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最终判决，未对公司财务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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